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益科技”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对生益科技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事项进行了审

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82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 18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180,00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 2,706.51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77,293.49 万元，并且存放于公司董事

会确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中。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11月 30日出具广会验字[2017]G16041320195号《验

资报告》进行了审验。 

二、原募集资金主要投向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总投资为 231,025.30 万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 177,293.49 万元，原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实施主

体 

项目投 

资总额 
拟募集资金投入 实际募集资金额 

高导热与高密度印制线
路板用覆铜板产业化项
目（二期） 

陕西生益 101,199.00 70,000.00 70,000.00 

年产 1,700 万平方米覆铜
板及 2,200 万米商品粘结
片建设项目 

生益科技 100,000.00 90,000.00 90,000.00 

研发办公大楼建设项目 生益科技 29,826.30 20,000.00 17,293.49 



合计 - 231,025.30 180,000.00 177,293.49 

三、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年产 1,700万平方米覆铜板及 2,200万米商品粘结片建设项目，项目产品具

体包括阻燃型环氧玻璃布覆铜板（FR-4）、无卤 FR-4 与商品粘结片，可实现年

产覆铜板 1,700 万平方米和年产商品粘结片 2,200 万米，主要应用领域为汽车、

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服务器等高频高速产品应用领域。项目实施主体为广东

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地点为广东省东莞市，备案证号：

2017-441900-39-03-003287。项目拟投资总额为 100,000.00 万元，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为 90,000.00 万元，主要用于设备投资和工程建设所需费用。本项目全

部建成并达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175,597 万元（不含税），年均净利润

17,080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20.04%，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5.59

年（含建设期）。 

截至 2018年 5 月 10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0元。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在生产与市场布局上，公司在广东东莞有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覆盖华

南市场，在陕西咸阳设立了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覆盖四川和重庆等中西部市场，

在江苏苏州、常熟和南通分别设立了苏州生益科技有限公司、常熟生益科技有限

公司和江苏生益特种材料有限公司覆盖华东市场，中部市场主要由广东和江苏进

行供应。随着环保监管趋严和企业内迁，部分印制线路板企业逐渐搬迁到湖北、

江西等中部地区或在其设厂，中部地区开始形成较大的客户群体。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的业务规划与战略规划，为完善公司生产与市

场布局，对中部地区进行就近供应、就近服务并快速反应，增强公司的区域优势，

在充分考虑项目实施地的配送距离和市场覆盖范围、政策、配套、用工成本与保

障等因素，经公司讨论后作出谨慎决定，对“年产 1,700万平方米覆铜板及 2,200

万米商品粘结片建设项目”进行变更，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

生益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实施地点为江西九江，原项目实施地点地块将规划建设

封装载板用基板材料生产线。 



四、项目变更后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的业务规划与战略规划，在充分考虑项目实施

地的配送距离和市场覆盖范围、政策、配套、用工成本与保障等因素，对“年产

1,700万平方米覆铜板及 2,200万米商品粘结片建设项目”进行变更，原项目实

施地点地块将另作规划，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完善公司生产与市

场布局，对中部地区进行就近供应、就近服务并快速反应，节约运输成本，增强

公司的区域优势，优化配置公司的产品规划、生产线与生产规划，提升公司的综

合竞争力。 

五、履行的程序 

2018 年 5月 11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 

根据《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在本期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公司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董事

会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所以本变更事项需提交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待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风险提示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后，由于建设配套设施的增加以及江西生益科技有限

公司为新设公司，需要时间进行部分客户认证、安全认证以及其他相关认证，其

测算收益率比项目变更前有所降低；项目实施后，可能受行业周期波动、国内外

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项目经营情况可能不及预期。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莞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变更是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不

会实质性改变募投项目内容，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主要用于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有利于公司长远规划和发展，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能够充分保证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变

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待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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